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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穗航道复〔2017〕56号 

 

广东省广州航道局关于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 
项目用海意见的复函 

 

 

广州市海洋与渔业局： 

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征求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项目

用海意见的函》（综二农业〔2017〕38号）收悉，根据来函要求，

经研究，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项目所跨越或穿越的航道不属于我

局管辖范围。 

专此函复。 

 

 

  

广东省广州航道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6月19日 

 

（联系人：海啸，联系电话：020-3426139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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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 

 

 

广东省广州航道局办公室 2017年 6月 19日印发 
 

 


